
 

 

 

 

 

 

 

 

 

 

 

 

投资香港 - 劳工法例 

 

一、 引言 

 

《雇佣条例》是规管本港雇佣条件的主要法例。目前为雇员提供全面的雇佣保障和福利。 

 

所有《雇佣条例》适用的雇员，不论其工作时数，都享有条例下的一些基本保障，例如工资

的支付、扣薪的限制及法定假日的给予等。雇员如根据「连续性合约」受雇，便可享有更多

权益，例如休息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贴、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等。 

 

二、 基本劳工保障 

 

1、 工资保障 

 

法定最低工资以时薪为单位，基本原则是雇员在任何工资期的工资，按他的总工作时数

以平均计算，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 

 

法定最低工资于 2011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由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

平调升至每小时 37.5 元。就雇主备存雇员的总工作时数纪录的金额上限，亦同时由每

月 14,100 元修订为每月 15,300 元。 

 

2、 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 

 

(1)  休息日 

 

凡按连续性合约受雇的雇员，每 7 天可享有不少于 1 天休息日。休息日的定义是

在连续不少过 24 小时内，雇员有权不为雇主工作。 

 

雇主不得强迫雇员在休息日工作，除非因机器或工厂设备发生故障或任何紧急事

故。如雇主要求雇员在休息日工作，必须另定休息日予雇员。另定休息日须安排

在原定休息日后的 30 天之内，雇主并须在原定休息日后的 48 小时内通知雇员其

另定休息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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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定假日 

 

所有雇员，不论服务年资的长短，每年均可享有 12 天香港法定假日。不论雇员是

否享有法定假日薪酬，雇主仍须让雇员享有该法定假日，或安排「另定假日」、

「代替假日」。雇主不得以款项代替发放假日。 

 

(3)  有薪年假 

 

雇员按连续性合约受雇满 12 个月，便可享有有薪年假。雇员可以选择接受款项代

替部分年假，但只限于超逾 10 天的年假部分。 

 

3、 疾病津贴 

 

雇员按连续性合约受雇，在最初受雇的 12 个月内每服务满 1 个月，便可累积 2 天有薪

病假；之后每服务满 1 个月可累积 4 天。有薪病假可在整个受雇期间持续累积，但在任

何时间不得超过 120 天。 

 

疾病津贴的每日款额相等于雇员在病假当天或首天之前 12 个月内所赚取的每日平均工

资的五分之四。如雇员的受雇期不足 12 个月，则以该段较短期间计算。 

 

4、 生育保障与待产假 

 

怀孕雇员如按照连续性合约受雇，以及已向雇主发出怀孕通知，雇主则由雇员经医生证

明书证实怀孕之日起至产假结束而应复工之日为止，不得解雇该雇员。 

 

女性雇员只要在产假开始前按连续性合约为雇主服务，并给予雇主怀孕及准备放取产假

的通知，便可享有连续 10 星期的产假。若分娩日期较预产期迟，雇员可享有一段日数

相等于预产期翌日起至实际分娩日为止的额外产假。如雇员因怀孕或分娩而引致疾病或

不能工作，最多可额外休假 4 星期。 

 

而男性雇员按连续性合约受雇及已按法例的规定通知雇主他为初生婴儿的父亲或有婴儿

即将出生，便可就其配偶／伴侣每次分娩享有 5 天侍产假。 

 

5、 强制性公积金 

 

雇主在强积金制度下有法律责任安排雇员登记参加及选择强积金计划。除了获豁免人士

外，雇主应安排年满 18 岁但未满 65 岁的全职及兼职雇员，在受雇首 60 日内登记参加

强积金计划。惟从事建造业或饮食业并由雇主按日所雇用的临时雇员，或雇用期少于

60 日的雇员。不论临时雇员受雇的时间多短，即使只受雇一日，雇主亦须安排他们登

记参加强积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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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及雇员均须定期向强积金计划作出强制性供款，款额为雇员有关入息的 5%，并受

限于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就月薪雇员而言，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分别为

$7,100及$30,000。雇主必须在作出强制性供款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向雇员提供月薪记

录，以显示所需的详细信息，包括雇员的相关收入金额以及雇主和雇员的供款金额。 

 

属于强积金计划成员的一般雇员离职时，其雇主须安排在下一个供款日或之前，为该名

离职雇员支付最后一期的强制性供款，并透过下一份付款结算书或另外发出书面通知，

把雇员离职日期通知强积金受托人。 

 

三、 劳资纠纷 

 

当雇主和雇员如未能自行解决劳资争议，可向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寻求自愿性质的调停服务。

调停服务协助政府以外机构的雇主及雇员解决由《雇佣条例》或其雇佣合约条款引起的雇佣

申索和劳资纠纷，该服务并不收取任何费用。 

 

劳工处处长可对劳资纠纷进行调查及授权劳资关系科的调停员进行调停，以促使该纠纷达成

和解。參与各類调停的决定是出于自愿的，条例并无硬性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出席调停会议。 

 

如果纠纷经普通调停后仍未达成和解，调停员会向处长呈报。处长在接获报告后，可任命一

位特派调停员开始或进行特别调停。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处长可无须授权进行普通调停而将

纠纷直接交付特别调停。 

 

凡劳资纠纷经调停或特别调停而达成和解，各方当事人或其代表须就和解条款拟订协议书，

在签署作实后送交处长。各方当事人应遵守协议内容。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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